
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深耕學園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
一、 時    間：100 年 12 月 12 日(一)10：00 

二、 地    點：學務處會議室 

三、 主    席：陳英淙 學務長 

四、 參加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記    錄：鄭秀妤        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報告事項 

  (一)宣讀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「深耕學園」委員會會議記錄。 

  (二)截至 100.11.21 止，各系 99 級學生完成「深耕學園」課程時數

統計資料詳如附件一。 

   (三)服務學習中心於 100 年 10 月 14 日通知 99 級各班導師「深耕學

園」課程學生修課時數統計資料暨明細，並協請填註「預定完成

時間」欄後，簽名交回；目前共送回 17 個班級，尚有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個班級未繳交。針對尚未送回之班級資料已於 100 年 12 月 1 日

再次通知，請導師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前擲回服務學習中心。 

    (四)部分導師於「意見反應欄位」，反應之意見暨處理情形如附件二。 

  (五)「深耕學園」加開、調整公共事務課程時數及人數如附件三。 

七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99 級學生「藝文活動」課程電腦選課作業系統之限制，請

討論。 

說  明：(一)依據「深耕學園」修課頇知，藝文活動課程修課要求時 

數至少 16 小時，每學期認證 2小時。 

        (二)100 年度開始藝文活動課程每場皆為 2小時，不再開 1

小時之課程。唯目前資訊中心選課系統設定，第一學

期修課上限 2小時，第二學期 4小時……以此類推，

導致 99級曾修習 1小時課程之學生，每學期少 1小時

課程卻無法在選課系統加選。            

決  議：針對 99 級學生「藝術類」與「人文類」選課系統分別設定

原始登入欄位，原則上一學期僅認定其中一類一門課程 2

小時，唯保留學生前一學期因故未修課，第二學期可加選補

救之彈性，並兼顧曾修習 1小時課程學生網路上選課的限

制，故分別開放第一學期上限 3小時，第二學期 5小時……

以此類推，當藝術類或人文類課程修滿 9小時，強制選修另

一類課程。 

案由二：99 級學生「藝文活動」課程修課類別時數之規範，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說  明：承案由一說明，部分學生於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 2小時藝

文活動，其中修課內容為 1小時藝術課程，1小時人文課程

者；惟依據「深耕學園修課頇知」【課程內容】規定：藝文

活動至少 16小時(人文類、藝術類各 8小時)，但 100 學年

後不再開設 1小時課程，因此，學生無法各累計剛好 8小時，

必頇各多修 1小時，畢業時數將增加為 18小時，且服務學

習中心於追蹤學生修課情形時，因該生修課時數為偶數，符

合應修時數，但不易複查時數類別不符之項目。 

決  議：承案由一之決議，修改選課作業系統，以符合「深耕學園」

人文及藝術課程時數認定。 

案由三：「藝文活動」課程學生重複選課，時數認定之原則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99 學年度「藝文活動」開設 1小時，或學生一學期選填超

過 2次以上的藝文活動，課程認定的先後順序擬以尚未完成

之類別 2小時課程認定為原則；再依開課時間先後順序認

定；若無 2小時課程，而是 2項(含)以上的 1小時課程，以

同一類型活動先認定，若無藝術與人文類僅各認定 1小時；

爾後學生課程選填如遇類似之異常情形，亦適用此認證原

則。 

決  議：以上照案通過，並將此決議納入「深耕學園」Q&A。 

案由四：期中、期末心得報告之內容及格式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「深耕學園」修課頇知，學生需於第四學期結束後及全

部課程結束後，繳交期中、期末心得報告；期中以 600 字、

期末以 1200 字為原則，包含的內容及格式規定如附件四。 

決  議：期中心得繳交時間於第五學期第一週，期末心得於第八學期

第十八週，以手稿書寫為原則，格式修改如附件四。 

案由五：審查職治系 99級羅予廷學生申請服務學習及公共事務課程

抵免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(一)99 級羅予廷學生，原籍中山醫學大學，申請公共事務 8

小時、志工服務 24小時及人文藝術 4小時，提出時數

減免資料如附件五。 

        (二)依據「深耕學園」修課頇知，轉學生曾於他校修過服務

學習、社會關懷課程者，得提出減免服務學習及公共

事務時數申請。 

決  議：羅予廷轉學生「藝文活動」大一 4小時(上、下學期各 2小

時)免修，另「服務學習」(8 小時)及「公共事務」(4 小時)

需與教務處學分課程抵免同時辦理，因提出抵免時間已超過

申請學分抵免時間，故不予抵免；惟羅生原申請公共事務 8



小時，志工服務 24小時，得列入本校志工服務時數證明。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 

(一) 委請資訊中心修訂選課系統設定，每學期學生登入選課系統前

(選課期間)，先跳出「深耕學園」選課時程提醒畫面，俟學生

按確定後，使得進入教務選課系統。 

(二) 導生系統連線作業，請資訊中心協助將「校務資訊系統」與「深

耕學園」導生系統連線，讓導師得以即時了解該班學生「深耕

學園」課程修課情形。 

(三)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得提出「深耕學園」課程免修申請，惟

需經「深耕學園課程委員會」認定，始可依個案同意辦理免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 


